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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""月 "%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

会第八届第 $%次会议讨论通过 "##$年 "&月 "&
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保护公民(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)促进

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)根据国家赔偿法)制定

本规定*!参见赔偿第 &条’
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坚持实事求是(依法

赔偿的原则*
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负责检察机关

的刑事赔偿工作*
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赔偿案件)实行专人审查)

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)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制度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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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确 认

第五条 赔偿请求人向认为有侵权行为的人民检察院请

求赔偿的被侵权事项!应当经过依法确认"
第六条 有下列法律文书或证明材料的!应视为请求赔

偿的被侵权事项已依法确认#
$一%人民检察院撤销拘留决定书&撤销逮捕决定书&撤销

案件决定书&不起诉决定书&复查纠正决定书等法律文书!或

者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予以释放的证明书&人民法院宣告无罪

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&裁定书等法律文书’
$二%对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刑讯逼供或者以

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以及违法使

用武器&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&死亡!作出处理决定的文书’
$三%对采取查封&扣押&冻结&追缴财产等措施认定为违

法的文书"
第七条 对于要求确认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&第十六条

第一项规定情形之一的!应按照人民检察院内部的业务分工!
由有关业务部门办理!提出侵权事实是否存在的意见!移送刑

事赔偿工作办公室"经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审查并报检察委

员会决定后!制作(刑事确认书)!送达赔偿请求人"
第八条 赔偿请求人 对 被 要 求 的 人 民 检 察 院 不 予 确 认

的!有权向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"
对不予确认的申诉!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复查!也

可以责成下级人民检察院复查"$参见赔偿第 *+条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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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对不予确认的申诉!经复查认定侵权事实存在

的!予以确认"侵权事实不存在的!驳回申诉#
第十条 请求赔偿的被侵权事项经依法确认后!负有赔

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和有关规定及时进

行审理#

第三章 受 理

第十一条 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申请!应当递交赔偿申

请书#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!可以口头申请#口

头提出申请的!应问明有关情况并写成笔录!由赔偿请求人签

名或盖章#
人民检察院受理赔偿申请后!应当填写$刑事赔偿申请登

记表%#&参见赔偿第 ’(条)
第十二条 受理赔偿申请!即应查明*
&一)检察机关是否为赔偿义务机关"
&二)本院是否负有赔偿义务"
&三)请求人是否具备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"
&四)侵权是否发生在国家赔偿法生效前"
&五)请求赔偿是否已过法定时效"
&六)赔偿申请是否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+第十六条

规定的刑事赔偿范围"
&七)请求赔偿的材料是否齐备#
第十三条 赔偿申请经初步审查报部门负责人批准后!

应分别下列不同情况予以处理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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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一"对不属于人民检察院赔偿的#应告知赔偿请求人向

负有赔偿义务的机关提出$
!二"对本院不负有赔偿义务的#告知向负有赔偿义务的

人民检察院提出#或移送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$
!三"对请求赔偿已过法定时效的#应告知赔偿请求人已

经丧失请求赔偿权$
!四"对请求人不具备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的#

应告知请求人无权提出赔偿请求$
!五"对侵权发生在国家赔偿法生效前或者赔偿申请不属

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%第十六条规定的刑事赔偿范围的#告
知请求人不适用国家赔偿法$

!六"对材料不齐备的#告知请求人补充有关材料$
!七"对符合法律规定的#在七日内予以立案#并通知请求

人$
对上列事项#均应填写&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’#送达

请求人$

第四章 审 理

第十四条 对已立案的刑事赔偿案件#应及时%全面地审

查案件材料#必要时可调取有关的案卷材料$
第十五条 审查刑事赔偿案件#应当查明以下事项(
!一"损害是否为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

成)
!二"侵权的起止时间和造成损害的程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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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三"赔偿申请是否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国家

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#
第十六条 对刑事赔偿案件进行审查后$认为证明材料

不足的$可以要求赔偿请求人或者有关部门补充证明材料$也
可以自行调查#

第十七条 案件审查终结后$应提交刑事赔偿案件审查

报告$提出予以赔偿%不予赔偿以及赔偿的方式和数额的具体

意见$经部门负责人审核$报检察长决定#重大%疑难案件$由
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#

对 刑事赔偿申请作出 决 定 后$应 当 制 作&刑 事 赔 偿 决 定

书’$送达赔偿请求人#
&刑事赔偿决定书’应加盖人民检察院院印#
第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对依法应予赔偿的$应自收到申

请之日起二个月内给予赔偿#对申请材料不齐备的$二个月的

期限应当自请求赔偿的材料补充齐备之日起算#

第五章 复 议

第十九条 对于赔偿请求人提出复议申请的$上一级人

民检察院应予受理$并应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二个月内作

出复议决定#!参见赔偿第 ()%((条"
第二十条 复议刑事赔偿案件$实行一次复议制#
第二十一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收到复议申请后$应当

查明*
!一"复议申请是否在法定期间内提出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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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二"是否有赔偿#不予赔偿或者逾期不予赔偿的证明材

料$
第二十二条 对复议申请初步审查后%应分别不同情况

予以处理&
!一"对于超过法定期间提出的%复议机关不予受理’
!二"对申请复议材料不齐备的%告知赔偿请求人补充有

关材料$
第二十三条 复议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%应及时进行审

查%必要时可调取有关的案卷材料$对事实不清的%可以要求

原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%也可以自行调查$
第二十四条 对复议案件审查后%应写出刑事赔偿案件

复议报告%经部门负责人审核%并报检察长批准后%分别下列

情况作出复议决定&
!二"对原决定事实清楚%适用法律正确%赔偿方式#数额

适当的%予以维持’
!二"对原决定在事实认定%适用法律或者赔偿方式#数额

不当的%予以变更’
!三"对赔偿义务机关逾期未作出决定的%依法作出决定$
第二十五条 复议决定作出后%应当制作(刑事赔偿复议

决定书)$复议决定书应加盖人民检察院院印$
第二十六条 复议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赔偿义务机关和

赔偿请求人$直接送达赔偿请求人有困难的%可以委托其所在

地的人民检察院代为送达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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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执 行

第二十七条 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负责赔偿决定

的执行!
第二十八条 给予赔偿请求人赔偿应根据刑事赔偿决定

书执行!
赔偿请求人提出复议申请的"按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执

行!
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 决 定 或 者 对 复 议 机 关 逾 期 不 作 决

定"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决定的"按人民法院赔偿

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书执行!
第二十九条 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赔偿决

定应当在收到赔偿申请后二个月内执行!
对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"赔偿请求人自收到复议决

定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的"负

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"并将执行情况报告复议

机关!
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的"收到决定书即应执行!
第三十条 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的"由刑事赔偿工作办

公室督促原案件承办部门办理#支付赔偿金的"由刑事赔偿工

作办公室办理!$参见赔偿第 %&条’
第三十一条 对造成受害人名誉权(荣誉权损害的"负有

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"为受

害人消除影响"恢复名誉"赔礼道歉!$参见赔偿第 )*条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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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二条 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具有国家赔偿法第二十

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!应予追偿"具体办法另行规定"
第三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负有共同赔偿义务

的!按照#最高人民法院$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人民法院$
人民检察院共同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%的规定办理"

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!#人民检察院刑

事赔偿工作办法&试行’%同时废止"

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诉讼
文书样式 (

))))人民检察院刑事确认书

)检确字*))))+第))号

一$赔偿请求人基本情况

赔偿请求人,--&姓名$性别$年龄$工作单位和住所!法
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$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

姓名$职务’"
二$要求确认侵权事实的时间$具体事项及理由

赔 偿请求人--&姓名 或 名 称’))))年))月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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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!要求本院确认""#国家赔偿第十五条$第十六条中的哪

些情形%&#适用于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的情形%
赔偿请求人""#姓名或名称%于’’’’年’’月’’

日!以""#申请赔偿理由%!要求本院""#申请赔偿的具体

事项%&但本案的侵权事项未经依法确认!根据国家赔偿法的

有关规定!本院依法进行确认&#适用于侵权事实未经确认!但
赔偿请求人直接提出赔偿请求后的情形%

三$确认的事实和证据

经本院查明(""#叙述确认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%&
四$确认结论$法律根据

根据国家赔偿法第’’规定!""#赔偿请求人姓名或者

名称%的赔偿请求#不%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刑事赔偿范围&
’’’’年’’月’’日

#人民检察院印章%

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诉讼
文书样式 )

’’’’人民检察院审查
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

’检赔受通字*’’’’+第’’号

""#赔偿请求人姓名或名称%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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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以!!"申请赔偿的理由#为由$于%%%%年%%月

%%日提出要求赔偿的申请$本院于%%%%年%%月%%
日收悉$经审查&根据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$!!"根据不同情

况分别适用以下主文#
"一#你 提 出 的 赔 偿 请 求 不 属 于 人 民 检 察 院 赔 偿$应 向

!!"赔偿义务机关名称#提出’
"二#你提出的赔偿请求本院不负有赔偿义务$应向!!

"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名称#提出’
"三#你提出的赔偿请求已过法定时效或你不具备国家赔

偿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’
"四#你请求赔偿的侵权事项发生在国家赔偿法生效前或

者你提出的赔偿申请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五(第十六条规

定的刑事赔偿范围$不适用国家赔偿法’
"五#你提出的赔偿请求材料不齐备$需补充!!"具体说

明什么材料#
"六#对你提出的赔偿请求本院已立案侦查’
特此通知

%%%%年%%月%%日

"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印章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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